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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
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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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重組的生效日期

及
調整可換股優先股的轉換比率

茲提述(i)信保環球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八月三十日之公佈；
(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九月六日之通函（「該通函」）；及(iii)本公司日期為二
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之股東週年大會投票結果公佈，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股本重
組。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之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股本重組的生效日期
董事會欣然宣佈，由於該通函所述股本重組之所有條件（包括股東於股東週年大
會上通過批准股本重組之特別決議案）已獲達成，股本重組已於二零二四年十月
三日（星期四）生效。

股本重組將按照該通函「預期時間表」一節所載時間表實施。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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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可換股優先股的轉換比率
根據可換股優先股的條款及條件，轉換比率將在發生（其中包括）股份合併或拆細
後予以調整。由於股本重組已經生效，股本重組導致須對轉換時將予發行之新股
份之最高數目進行調整。根據可換股優先股之條款及條件，將可換股優先股轉換
為股份之權利將由一(1)股可換股優先股兌0.03125股現有股份之比率調整為一(1)

股可換股優先股兌0.003125股新股份之比率。於本公佈日期，行使可換股優先股
所附帶全部轉換權時向相應尚未行使可換股優先股持有人配發及發行之股份數目
將因股本重組而由96,557,281股現有股份調整為9,655,727股新股份。

除上述調整外，可換股優先股全部其他條款及條件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信保環球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王敬渝

香港，二零二四年十月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敬渝女士（主席）、黎明偉先生（行政
總裁）、陳玉儀女士及姚慧儀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任廣鎮先生、柴志強先
生及黃志杰先生。


